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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浙江乐高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

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（第十七期） 

 

浙江乐高实业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乐高股份”、“公司”

或“辅导对象”)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

票并上市。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财通证券”）作

为辅导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首次公

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》等有关规定,以及《浙江乐高

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乐高实业

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辅导协议》相关约定开

展辅导工作。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: 

一、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

（一）辅导人员 

根据财通证券与乐高股份签订的辅导协议及制定的辅导工

作计划，财通证券委派戴中伟、顾磊、吕德利、李慧玲、陈杰和

邵智宣等组成辅导工作小组对公司进行辅导，其中吕德利为辅导

工作小组组长，辅导人员中戴中伟、顾磊和吕德利为保荐代表人。

原辅导人员王为丰、都佳和张咸昌由于工作调整，不再担任辅导

工作小组成员。参与本期辅导人员均已具备相关法律、会计等必

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，具备从事辅导工作的能力和资格，且均未

同时担任四家以上拟上市公司的辅导工作，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

关规定。 

戴中伟，财通证券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经理，硕士研究生，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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荐代表人。主持或参与了大洋生物 IPO、大洋世家 IPO、李子园

IPO、北平机床 IPO、思创医惠定增、东晶电子定增、浙江世宝

定增、杭萧钢构定增、亿利达定增、钱江新城集团企业债、绿城

装饰集团公司债、杭齿前进公司债、名牌珠宝公司债等项目，具

有丰富的投资银行工作经验。 

顾磊，财通证券投资银行总部总监，硕士研究生，保荐代表

人，非执业注册会计师，非执业注册税务师。主持或参与了大洋

生物 IPO、大洋世家 IPO、北平机床 IPO、新赣江 IPO、浙江震元

定增、菲达环保定增、京新药业定增、杭齿前进公司债、中孚实

业公司债、上峰水泥财务顾问、承德露露要约收购义务豁免核准

项目财务顾问、万向德农要约收购义务豁免核准项目财务顾问等

项目，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工作经验。 

吕德利，财通证券投资银行总部总监，管理学学士，保荐代

表人，非执业注册会计师。主持或参与了永东股份 IPO、大洋生

物 IPO、大洋世家 IPO、北平机床 IPO、新赣江 IPO、思创医惠定

增、中孚实业定增、太原重工定增、承德露露要约收购义务豁免

核准项目财务顾问、万向德农要约收购义务豁免核准项目财务顾

问等项目，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工作经验。 

陈杰，财通证券股权融资部高级项目经理，硕士研究生。主

持或参与了李子园 IPO、思创医惠定增、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、

万向事业基金、浙江省农发集团财务顾问、盾安智控财务顾问、

和仁科技财务顾问、千岛湖旅游财务顾问、德清文旅财务顾问、

法狮龙财务顾问、泰林生物新三板挂牌、盛迪电子新三板挂牌、

博凡动力新三板定增、钱江新城集团企业债、临安新锦公司债以



3 
 

及西湖城投公司债等项目，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工作经验。 

李慧玲，财通证券投资银行总部项目经理，硕士研究生，特

许金融分析师，金融风险管理师。具有“工科+产业+金融”复合

背景，擅长数据挖掘和产业分析，拥有丰富的医疗、消费、制造

和大数据行业产业链分析经验，具备大型企业经营管理经验。 

（二）辅导时间及方式 

1、辅导时间 

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已于 2018年 8月 30日对乐高股份进

行了辅导备案登记，本期辅导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1 日至本报告

出具日。 

2、辅导方式 

辅导工作采取多种灵活有效的辅导方式，包括组织自学、问

题诊断与专业咨询、中介机构协调会、案例分析等，具体如下： 

（1）对辅导对象进行摸底调查，通过实地考察及收集资料

等方式了解辅导对象所存在的问题，以确定辅导重点； 

（2）针对乐高股份存在的特殊问题，通过召开中介机构协

调会等方式，集思广益，最终加以解决； 

（3）考虑到接受辅导人员知识水平的差异以及各自工作性

质的不同，分别指定他们阅读合适的法律法规、证券、财务等方

面的书籍，使接受辅导人员对股份公司的设立与运作、证券与证

券市场、股票的发行的信息披露、财务管理、股利政策等方面的

知识有较深刻的了解； 

（4）根据辅导工作的进程，通过出题考试等方式定期或不

定期检查接受辅导人员的学习效果，适时调整与改进辅导工作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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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其他必要的辅导方式。 

（三）辅导的主要内容 

本期主要辅导内容如下： 

1、辅导人员继续引导辅导对象对法规知识进行全面的学习，

并持续要求辅导对象深入了解发行上市相关法律法规，以及上市

公司规范运行、信息披露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； 

2、财通证券持续关注公司业务经营发展情况以及新冠疫情

对公司业绩的影响； 

3、财通证券继续核查公司内控、规范运作情况，并会同其

他中介机构对公司现存的不足之处，提出改进建议，并持续跟踪

公司的整改情况； 

4、持续完善辅导工作底稿，存档备查。 

（四）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

本辅导期内，财通证券辅导人员在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、天

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的协助下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

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，依照已制定的辅导工作重点，

对公司及辅导对象进行了辅导。财通证券对公司本期存在的相关

问题与其他证券服务机构进行了分析及讨论，并提出了相应的整

改措施。 

二、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
（一）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

公司的内部控制体系，尤其是与财务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正

在持续完善过程中。辅导期内，辅导机构参与到公司内部控制提

升过程中，对公司经营管理各个环节的内部控制提出建议，进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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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督促和指导公司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。 

（二）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
公司不断完善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，但较上市治理规范相比

尚有进一步优化及改善空间，辅导小组将在下一阶段进一步督促

公司完善并严格执行相关制度。 

三、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

下一阶段的辅导人员预计不会发生变化，下一阶段的辅导工

作继续围绕集中学习和培训、继续完善尽职调查等重点工作进

行，主要包括：第一，辅导人员将继续通过授课、座谈、组织自

学等多种方式引导辅导对象深入学习上市相关的法律法规，持续

提高其规范运行意识；第二，财通证券、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、

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将进一步督促和指导公司建

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，并要求和监督公司有效持续执行，进一步

提升公司管理水平；第三，继续对公司进行深入、详尽的尽职调

查，并会同其他中介机构就尽职调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讨论

协商，持续督促公司积极整改；第四，持续完善辅导工作底稿，

存档备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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